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39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5.2.13
一、本會第1238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經濟部陳報「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綱要計畫－第1階段實施計畫修正稿」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計畫業經經濟部依95年1月27日公布之「水患治理特別條例」第2條第4項第2款規定，修正名稱為「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第1階段(95-96年度)實施計畫」，所列各水系相關工作，核屬需要，原則同意。請經濟部會同農委會、內政部完成特別預算之編列，並於2月底前報院。

(二)「水患治理特別條例」對原「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綱要計畫」之執行方式、計畫範圍及計畫經費均有重大修正，請經濟部一併配合提報修正後之「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及相關小組設置要點名稱及內容。

(三)計畫內之具體實施工程務必於施工開始前一年度完成規劃及設計工作，相關實施工程計畫之內容及經費整合工作，由經濟部統合辦理。

(四)為避免執行期間有其他應急工程須臨時辦理，俾消除立即之危害，於各年度實施計畫內，請經濟部就主管部分每年暫編列10億元，第1階段2年計編列20億元應急工程費補助縣市政府辦理；亦請農委會及內政部於第1階段分別編列6億5,000萬元及4,000萬元應急工程經費，惟工程仍須依程序及相關管控機制核定後始能實施辦理，避免淪為小型工程補助款。

(五)考量本計畫工程已改由中央執行，故用地費部分若地方政府無法立即籌應時，得以先行取得同意書，同意該工程可先執行辦理，以加速工程進度。

(六)本計畫規劃設計所需之基礎性資料（地籍資訊、土地圖解數化檔及相關研究規劃成果報告），請內政部、經濟部、農委會及相關單位無條件互相交流配合並免費提供，以加速計畫之執行。
三、行政院交議，經濟部陳報「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經濟部本次陳報之「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旨在解決部分偏遠地區之供水及飲水衛生問題，原則同意辦理第1期計畫(95-98年度)，另請經濟部以兩年為期，對已完成之簡易自來水或自來水延管工程，研提執行檢討報告，以資評估是否繼續辦理第2、3期計畫。
(二)本計畫為補助型計畫，所列工作項目為暫列，請經濟部嚴謹評比把關，視實際需要核列經費辦理，不宜以執行率為由，辦理效益偏低之工作項目。

(三)為配合國土復育政策，本計畫實施地區應排除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四、「94年促進就業措施執行成果及95年規劃報告」一案，報請  公鑒。
結論：
(一)洽悉。
(二)由於各部會積極辦理各項促進就業相關措施，協助失業勞工就業，才能使94年平均失業率降到4.13%，較93年下降 0.31個百分點，12月單月失業率更降到3.86%，皆為5年來之新低，實應感謝各部會的積極配合。

(三)95年加強辦理之促進就業措施，主要以積極促進就業措施為主，以提升失業勞工之就業能力，協助增加弱勢勞工就業機會，可增加我國的人力資源運用效率，促進社會融合。請相關部會積極推動，自行督導進用人員及工作進度。並由經建會按月彙整各部會辦理情形，陳報行政院。未來若經濟或就業情勢有明顯變化，需要更多的就業機會協助失業勞工，再請經建會邀集相關部會協商。

(四)請參考與會委員意見修正後，提報行政院2月15日院會。
（散會：下午6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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